
关于明确我区公益性公墓收费定价机制
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有关单位和部门：
为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，进一步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行为，切实减轻群众丧葬负担，促进公益性公墓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》（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57号）、《江苏省公墓管理办法》（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71号）、《江苏省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苏价规〔2016〕23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墓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盐发改价格发规〔2025〕13号）等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建立我区公益性公墓墓（格）葬收费定价机制，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
（一）指导思想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，秉持公益属性，强化政府责任，建立健全科学、规范、透明的公益性公墓定价机制，有效保障群众基本安葬需求，坚决遏制公墓经营暴利，推动殡葬事业回归公益本位。
（二）基本原则
公益性原则：坚持公益性公墓的非营利原则，以非营利并兼顾群众承受能力为定价基础，突出社会效益。
公平公正原则：区分城乡、墓型差异，制定差异化的收费标准，兼顾城乡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。
成本约束原则：以公墓建设、运营、管理、维护的必要成本为基础，严格核定收费标准。
公开透明原则：定调价过程和结果应公开透明，收费标准实行公示制度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动态调整原则：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，但调整频率和幅度应严格管控。
二、定价范围
本通知适用于我区范围内所有合法的公益性公墓。包括：
1. 农村公益性公墓（含街道、镇、村为当地群众丧葬需求建设的公益性公墓）；
2. 城市公益性公墓（为城镇居民丧葬需求建设的公益性公墓）。
公益性公墓应当建设节地生态型区域（包括树葬、花坛葬、壁葬、海葬等葬法）。
三、收费标准
为防止出现墓型价格差距过大、价格过高等问题，明确新建公益性公墓墓（格）位最高收费限价，合理控制建设成本。对已建成的符合城乡规划、殡葬设施规划和公墓建设条件的公益性公墓，严格按照成本核算原则定价。
（一）墓葬费。墓葬费是指购买公益性墓穴穴位（格位）使用权的费用，包含墓穴（格位）的建设成本、土地成本（摊销）、前期开发费用、60个字以内墓碑刻字费用（含60个字，字体大小不超过10×10厘米）等。
1. 农村公益性公墓：每套墓穴最高不超过5000元；
2. 城市公益性公墓：每套墓穴最高不超过15000元。
节地生态型葬法立体式骨灰堂、花坛葬每套墓穴最高不超过3500元；树葬、壁葬每套墓穴最高不超过2000元；对不保留骨灰的生态葬法应当予以免费。
（二）管理费。管理费是指对墓穴（格位）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日常维护、修缮、绿化、保洁、安全巡查等发生的费用。原则上按年计收，双方可以合同约定计收方式，如一次性收取，最长收费年限不得超过20年。
1. 农村公益性公墓：每套墓穴每年最高不超过80元；
2. 城市公益性公墓：每套墓穴每年最高不超过100元；
节地生态型葬法（包含立体式骨灰堂、花坛葬、树葬、壁葬等）管理费减免30%。
（三）优惠减免政策。
1. 低保户、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体，墓葬费减免不少于50%；特困人员、孤儿、烈士、因公牺牲或病故现役军人等优抚对象，墓葬费全额减免。
2. 选择立体式骨灰堂、花坛葬、树葬、壁葬等生态安葬的，每套墓穴额外给予补贴，补贴标准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丰区基本殡葬普惠服务的实施办法》（大政发〔2023〕98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
四、成本构成与核定
（一）墓葬费成本：
1. 直接成本：墓穴（格位）的建筑材料费（砖、水泥、石材等）、设计费、建造安装费、墓碑刻字费（60个字以外及超大字、墓碑瓷像费用按照个性化安葬需求执行）、公墓建设期间的管理费用（不超过直接成本5%）；
2. 间接成本：公墓园区内道路、绿化、排水、消防、照明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用（按墓位数量分摊）、资金成本；
3. 土地成本：土地征收、补偿、平整等费用（按使用年限分摊，最长不超过20年）。
（2） 管理费成本
1. 人工费：管理人员、维护人员工资、社保、福利等支出；
2. 公共设施运行维护费：水、电、道路、绿化、消防等设施的日常维护费用；
3. 环境保洁费：垃圾清运、园区清扫等费用。
五、定价程序
区发改委会同区民政局，负责制定和调整我区公益性公墓墓（格）葬收费定价机制。
1. 提出申请：公墓服务单位依据定价机制，结合建设成本差异等情况和非营利原则，确定不同墓（格）型具体收费标准，报区民政局；
2. 成本调查：区发改委会同区民政局，对公墓服务单位的上报材料进行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（首次定价的，需审核建设投资、运营成本等资料）；
3. 价格承诺：公墓服务单位对区民政局、区发改委会商同意后的价格作出承诺；
4. 公示执行：区民政局将批准的收费标准在公墓经营场所和区政府网站公示，公墓服务单位执行，并抄报区发改委、市场监管局。
六、监督管理与保障措施
（一）部门职责
区发改委：负责成本调查、定价机制制定和调整。
区民政局：负责公益性公墓规划、建设、运营等行业管理，监督公墓服务质量（如墓位维护情况、服务态度等）；对符合规划和建设条件的，但尚未办理有关审批手续的公益性墓地，督促补办合法手续；
区市场监管局：负责对公益性公墓收费行为监督检查，严格查处服务单位不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、不依法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、虚假宣传、违背价格承诺等违法违规行为（投诉举报电话：12315）。
（二）严格收费公示
公墓收费实行收费公示与明码标价制度，各公墓服务单位要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主动公开基本服务项目清单、延伸服务项目箱单。
1.公示内容：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优惠减免政策、投诉举报电话等；
2.公示要求：在公墓入口、服务大厅等显著位置设置固定公示牌，公示内容与备案的收费标准一致，不得涂改、遮挡；
3.动态更新：收费标准调整后，提前一个月向社会公示，并对收费公示牌内容进行更新。
（三）加强资金管理
公墓服务单位收取的墓葬费和管理费应专款专用，主要用于公墓的建设、维护、管理和可持续发展，收支情况应定期向社会公布，接受审计和监督。
（四）动态调整机制
每3-5年对定价机制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。期间如遇重大政策调整或成本发生显著变化，可适时启动调整程序。
七、附则
1.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；
2. 本方案施行前已制定的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，与本方案不一致的，应在本方案施行后6个月内调整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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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大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盐城市大丰区民政局
盐城市大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  日

附件1 

       公墓墓（格）收费申报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	单位性质
	
	组织机构或社会信用代码
	

	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地址
	

	建设审批手续
完 备 情 况
	

	拟定收费标准
（墓葬费、管理费）
	

	优惠减免措施
	

	民政部门
意  见
	
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发改部门
意  见
	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 

       公墓墓（格）收费成本调查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	
	项目名称
	费用（万元）
	备注

	基本情况
	土    地
	
	

	
	房    屋
	
	

	
	绿    化
	
	

	
	道路、场地、排水
	
	

	
	监    控
	
	

	
	大    门
	
	

	
	围    墙
	
	

	
	其他附属设施
	
	

	
	资金成本
	
	

	
	单 位 成 本：

	墓碑成本
	建筑材料
	
	

	
	设计费
	
	

	
	建造安装
	
	

	
	墓碑刻字
	
	

	
	单 位 成 本：

	日常管理
	工资福利支出
	
	

	
	运行维护费
	
	

	
	环境保洁
	
	

	
	单 位 成 本：

	墓穴情况
	墓穴规划建设数
	
	

	
	墓穴已建成数
	
	

	
	已销售数
	
	



附件3

       公墓墓（格）收费价格承诺函

盐城市大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盐城市大丰区民政局、盐城市大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我单位（名称：，组织机构代码：）作为______（农村/城市/节地生态型）公益性公墓的服务单位，现对以下内容作出承诺：
严格执行《关于明确我区公益性公墓收费定价机制的通知》（大发改〔2025〕×号）规定的收费限价，不擅自提高墓葬费、管理费等基本服务项目收费。
严格实行明码标价，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优惠减免政策及投诉举报电话；不收取未公示的费用，不进行价格欺诈、虚假宣传。
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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